
财政监督的历史责任

段 景 泉

改革开放20 年来，

各级财政部门及其财政

监督机构更新监督观

念，调整监督思路，紧

紧围绕政府和财政中心

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监

督检查，累计查处违反

财经法纪金额3 000多

亿元，为整顿财税秩

序，加强财政管理，保

障预算执行，推动反腐

倡廉作出了积极贡献。

— 1985 年至 1997 年，连续 13 年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了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查出各种违法违纪金

额2 044亿元，挽回财政损失1 331亿元。

— 1989 年和 1995 年，两次开展全国性的打击

私设“小金库”行为的专项检查，揭露出 “小金库”

金额53 亿元。

— 1996 年和 1997 年，分两步实施预算外资金

专项清理检查，基本摸清了预算外资金底数，纠正了

一批擅自设立的收费（基金）项目，查处违规收费金

额402 亿元。

— 1986 年至1998 年，根据财税管理需要和预

算执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组织实施涉及

财税政策执行、财会基础工作、收入征缴划解、支出

管理使用、内部监督制约等多方面的日常监督和专项

检查，为国家增收节支近 600 亿元。

自改革开放以来，分配关系不断变革，利益格局不

断调整，经济工作和财政管理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新

的课题，违反财经法纪现象也出现主体多元化、手段现

代化、行为隐蔽化和金额扩大化等特征。在新的形势

下，财政监督坚定地确立起立足财政管理，服务改革开

放的工作思路，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在监督内涵、运作

方式、执法力度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和突破。

一是坚持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开展财政监督的基本

原则。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分配政策的调整，

80 年代中期，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建设和改

善人民生活对财政支出需要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还

由于偷逃税收、截留收入、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等违反

财经法纪现象相当普遍，国家财政连年出现赤字，潜

伏着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门提

出并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下连续 13 年组

织开展了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90 年代中期，又先

后组织开展了清查“小金库”、清查预算外资金等专

项治理。财政部门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开展的这些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重点检查，其共同特征都是紧紧围

绕平衡财政预算、严肃财经法纪、加强财政管理的需

要进行的，并且收到实效，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财政

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

二是财政监督的工作对象逐步实现从企业财务收

支到财政收支的转变。80 年代初，各级财政部门恢

复设立财政监察机构，1986 年重建中央企业财政驻

厂员处。1985 年开始进行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是以监督企业财务收支为主，兼顾财政收支，财政监

督主要被当作整顿财经秩序和专项治理的措施与手

段。它在维护财政资金安全与完整、保障预算执行方

面的内在功能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作用也没有得到充

分发挥。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探索的深入，各级财政部

门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作为财政运行机制构成要素和

财政管理有机组成部分的财政监督，必须把监督财政

收支作为工作的基本点，确保财政有效履行职能。以

1994 年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标志，财政监督

的重心转移到监督财政收支上来，并由此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

三是逐渐明确了必须把财政监督纳入规范化发展

轨道，构建事前、事中监控与事后检查稽核相结合的

运作机制。财政监督的运作方式主要表现在对财政运

行的同步性监督，作用也应当体现在对预算执行监督

的连续性和时效性上。在一个时期内，社会上很大一

部分人把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与财政监督等同起来。

这种大规模集中性的突击检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财政部门日常监督管理力量的不足和工作的薄

弱，但同时也影响了建立日常监管机制的进程。加上

历史形成的财政部门实施财政监督习惯采用事后检查

方式，大大制约了财政监督的生机和效果。因此，近

几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开始探索通过加强日常监督与专

项检查来更好发挥财政监督作用的路子。1998 年取

消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标志着财政监督走入经常

性、规范化发展的轨道，构建事前、事中监控与事后

检查稽核相结合的、贯穿财政运行全过程的财政监督

运作方式，被列入财政部门重要议事日程。

四是逐步廓清了财政监督是财政管理有机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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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本质特征。党中央、国务院领导 1996 年提出

“科学管理，兴国之道”的重要主张之后，各级财政

监督工作者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逐步

认识到，无论是从管理学理论意义上分析，还是从管

理工作实践角度探讨，监督都是管理的有机组成部

分。科学管理要求既对原有的财政监督方式提出挑

战，又为财政监督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同时

还为财政监督的理论思考正本清源。财政监督的根本

目的，在于促进和加强财政管理。针对一些监督检查

人员满足于或热衷于“扫浮财”和“创收型”式的检

查，各级财政部门近年来响亮地提出了“要把财政监

督与财政管理紧密对接”的口号，有意识地引导监督

检查人员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围绕财政运

行和财政管理中的突出矛盾和焦点问题，重点突破，

开展深入细致的监督检查，制定周密方案，掌握确凿

证据，彻底查清问题，并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改

进和加强管理的对策建议。不仅重视对财政收入的监

督检查，同时把对财政支出的监督放到突出位置。经

过不懈努力，通过各种形式的专项检查或调查，揭露

出大量的问题，反映了许多有益的情况，直接促进了

一批财税政策、法规、制度的制定和修改完善，提高

了财政决策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时效性。

五是牢固树立依法监督、严格执法的意识。我国

财经秩序混乱状况长期不见明显好转，违反财经法纪

问题屡查屡犯，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整个财

经执法工作中长期执法不严，处理财经违法违纪问题

只对事不对人，没有触及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未能给

予违法乱纪责任人员有效处罚。在党的十五大确立依

法治国方略，特别是 1998 年新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提

出严格执法、不怕得罪人的明确主张后，各级财政部

门深刻认识到，严格执法问题不解决，财政监督的权

威就树立不起来，法律的威严也不可能深入人心。因

此，在实践中，一方面一批有关财政监督工作程序、

工作规范、内部管理与考核等规章制度逐步制定和完

善，一方面切实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不动摇，不

仅严肃处理查出的经济问题，并且依法追究责任人员

相关责任，通过通报、公开曝光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等多种形式，使一批违法乱纪责任人员相继受到党纪

政纪处分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的还同时受到吊

销会计证或从业资格的处罚，社会反响比较好，各级

领导也给予肯定。

总的看，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年，是财政监督在

实践与理论上得到较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为做好

今后的财政监督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

础。当前，财政监督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

遇，无论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加强宏观调控还是依

法整顿财经秩序，都对财政监督提出了新的迫切要

求，责任更大，任务更为艰巨。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

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进取，不懈努力，把财政监

督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更好地发挥财政监督的预防、保

障与服务作用，为财政经济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本文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监督司司长）

适应改革开放需要  干部培训空前发展

—— 回顾二十年全国财政系统干部培训工作

张 玉 泰

改革开放 20 年来，

在各级财政部门领导的

重视下，全国财政系统

干部培训工作取得了长

足发展。这项工 作在

20 年间的不同阶段体

现出不同的特点，大体

上可以分为以下三大阶

段：起步阶段、成人学

历教育为主阶段和在职

培训空前发展阶段。严

格地讲，只有最后一个

阶段才真正体现了现代规范化的干部培训工作。下面

就从这三个阶段作一回顾：

一、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自 1978 年至 1985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财政部多次召开专门

会议，研究部署干部培训工作。1980 年在杭州市召

开了全国财政教育规划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1980

～1984 年全国财政干部培训规划》，提出在今后五年

培训各级财政干部的人数要达到职工总数的一半以

上，为干部培训工作明确了具体任务。1982 年在烟

台市召开了全国财政系统干部教育工作会议，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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